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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温县橡胶制鞋集群

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目

财务决算审计报告

报告文号：上会豫报字（2024）第 0486 号

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：

我们接受贵单位委托，对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温县橡

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目进行财务

决算审计，主要对项目财务决算支出总额及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

县分局提供的审计资料是否存在问题进行审计工作。

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对其提供的审计资料的真实性、

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决算支出总

额及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提供的审计资料是否存在问题

发表意见。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

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项目财务决算支出总额及焦作市生态

环境局温县分局提供的审计资料是否存在重大问题获取合理保

证。审计工作包括审核支出凭证及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提

供的审计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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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审

计意见提供了基础。现将审计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

目分为两个标段，A 标段为祥云镇企业分散吸附系统和移动脱附

站系统两部分；B 标段为黄庄镇企业分散吸附系统和集中控制中

心两部分

温县制鞋业发展有 40 多年的历史，目前以布胶鞋和凉鞋生

产为主。温县范围内共有布胶鞋制鞋企业达 30 家，布胶鞋行业

在密炼、开炼、平底硫化、硫化工序产生有机废气，目前多采用

的废气处理设施是喷淋、低温等离子、UV 光氧等工序废气处理

效率有限，已经不能满足“十四五”臭氧与颗粒物协同管制最新

的排放要求并且 UV 光氧处理后废灯管需做危废处理，且在处理

过程中容易产生臭氧，形成二次污染，如不进行收集、治理，会

造成车间及周边环境的污染。为提升温县制鞋企业的整体环保治

理水平，提高废气治理效率，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温县分局拟对

全县 21 家橡胶制鞋企业现有废气治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。

。

该项目经温县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于2023年 2月14日下发

的费用审核意见书（温财预评费(2023)17 号）文件审查预算总

额控制在 1323 万元（A 标段为 768 万元、B 标段为 555 万元）以

内，预算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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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

目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进行招标。招标采购单位为焦作市生态环

境局温县分局，代理招标单位为河南恒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。

A 标中标单位为郑州德玖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，中标合同价

为 7,445,760.00 元，后因建设内容变更及企业生产工艺变更等

原因，对部分安装设备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签订补充协议总金额

7,331,760.00 元。

B 标中标单位为北方中奥（北京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中标

合同价为 5,353,000.00 元，后因建设内容变更及企业生产工艺

变更等原因，对部分安装设备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签订补充协议总

金额 5,143,900.00 元。

二、审计内容及范围

（一）审计内容

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

目支出总额。

（二）审计范围

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

目支出凭证、合同、招投标文件。

三、审计依据及原则

（一）审计依据

1．采购单位提供的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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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

项目招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；

（2）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

项目备案资料；

（3）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

项目账务资料；

（4）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

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（5）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

项目相关合同。

2．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

3．《行政单位会计准则》

4．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

（二）审计原则

遵循合法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审计工作。

四、审计程序

1．与委托单位相关人员交谈，整体了解委托方及项目的基

本情况，确定审计范围、审计目的。接受委托，签订委托书。

2．制定审计方案，确定审计方法、审计时间、审计人员。

3．搜集、汇总和分析相关资料。

4．详细查看项目支出凭证，结合资料清单内容进行核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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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在对支出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基础上形成审计结论，出具

审计报告初稿，征求委托方的意见。

6．草拟报告书，并讨论修改完善报告书。

7．经三级复核后，出具正式审计报告。

五、审计结果

A 标送审金额：7,331,760.00 元

A 标审定金额：7,313,260.00 元

审减金额：18,500.00 元

B 标送审金额：5,143,900.00 元

B 标审定金额：5,143,900.00 元

审减金额：0.00 元

温县橡胶制鞋集群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提标改造设备采购项

目审定金额 12,457,160.00 元，实际支付金额为 12,158,822.00

元，未支付金额为 298,338.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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